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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6号院中关村科学城·东升

科技园10号楼10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1,926,4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1,926,4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3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3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政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周瑞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661,585 98.4560 1,238,407 1.5116 26,493 0.032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641,441 98.4314 1,238,407 1.5116 46,637 0.057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661,585 98.4560 1,238,407 1.5116 26,493 0.032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786,648 98.6087 1,113,344 1.3589 26,493 0.0324

5、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34,284 98.6668 1,065,708 1.3008 26,493 0.03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550,284 98.3202 1,323,708 1.6157 52,493 0.064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550,284 98.3202 1,323,708 1.6157 52,493 0.0641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490,772 98.2475 1,435,713 1.752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7,097,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3,213,1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76,287 29.4709 1,113,344 68.8897 26,493 1.639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80,264 41.0665 232,199 52.8980 26,493 6.035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96,023 25.1470 881,145 74.853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3,689,479 95.4093 1,113,344 4.4839 26,493 0.1068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3,453,115 94.4573 1,323,708 5.3312 52,493 0.21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成、刘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 �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4-036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5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9,566,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1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正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刘毅先生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谭果黎女士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伯菊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487,840 99.9835 79,120 0.0165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487,840 99.9835 79,120 0.016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正《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542,740 99.9949 24,220 0.005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81,546,133 99.9030 79,120 0.0970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81,601,033 99.9703 24,220 0.02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其中，议案1-8和议案10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取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

取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星铭、谷荷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65�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

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

议通知。 公司董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拟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由28.47元/份调整为27.724元/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63.63元/份调整为62.884元/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张满良、郑洪伟系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拟将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43.15元/份调整为42.404元/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张满良、郑彤系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拟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05.73元/份调整为104.984元/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张满良、郑洪伟系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故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拟

将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74.99元/份调整为74.244

元/份，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0.23元/份调整为59.484

元/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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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

会议通知。 公司监事共3人，参加本次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梦琳女士召集及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海南钧

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3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

此次公司对2023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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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汽车

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8.47元/份调整为27.724元/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3.63元/份调整为62.884元/份。 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实〈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11月16日至2021年11月25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宣传栏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11月26日，公

司监事会做出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1年12月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1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2021年12月6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9名激励对象

授予277.6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0.40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工作。

7、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

发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2年8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2022年7月15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授

予44.90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89.55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

作。

9、2023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有23名激

励对象已离职，2名激励对象因工作期间违反公司规章存在失职行为，同意注销2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48.40万份。 同时，因1名激励对象降职，同意注销其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1.50万份。 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09人变更为84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7.60万份变

更为227.70万份。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行权68.31万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

发表了意见。

10、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49.9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4月3日办理完毕。

11、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

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40.40元/份调整为28.47元/份，首

次授予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59.39万份调整为222.8397万份；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89.55元/份调整为63.63元/份， 预留授予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44.90万份调整为62.7737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2、2024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有3名激励

对象已离职，同意注销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4.8933万份。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及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8.47元/份调整为27.724元/份，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3.63元/份调整为62.884元/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情况

1、调整原因

公司的发展仍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公司基于当前日常经营、研发投入、重点项目投

资等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了兼顾股东长远利益，提出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708,300股后的227,847,81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14,6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下一年度。

2024年4月2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中小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

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此次权益分派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完

毕。

2、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若在行权

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1)调整依据：

派息时的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2)调整结果：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28.47-7.461764/10=27.724元/份。

调整后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63.63-7.461764/10=62.884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已获得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钧达股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钧达股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2023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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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汽车

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43.15元/份调整为42.404元/份，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2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实〈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6月9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宣传栏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6月10日，公司监

事会做出《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监

事会经核查认为： 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 其作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2年6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2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

发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7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确定以

2022年6月13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36名激励对象授予223.9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60.92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7、2023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一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3年2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登记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确定以2023年1月16日为预留授予日（第一批），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名激励对象

授予39.95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0.92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

批)登记工作。

9、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二批）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0.92元/份调整为43.15元/份， 首次授予尚未

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23.90万份调整为313.0297万份，预留授予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57.00万份调整为79.6904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0、2023年6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

符合行权条件的101名激励对象行权68.7024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1、2023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更新稿）》。由于公司原激励

对象中有3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53.2668万份。 同时鉴于有1人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其第一个行权期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

共计0.8389万份。 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36人变更为103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13.0297万份变更为258.9240万份。

12、2024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批)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有6名激励

对象已离职，同意注销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3458万份。

13、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规定及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43.15元/份调整为42.404元/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情况

1、调整原因

公司的发展仍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公司基于当前日常经营、研发投入、重点项目投

资等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了兼顾股东长远利益，提出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708,300股后的227,847,81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14,6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下一年度。

2024年4月2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中小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

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此次权益分派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完

毕。

2、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及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1)调整依据：

派息时的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2)调整结果：

调整后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43.15-7.461764/10=42.404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已获得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钧达股份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钧达股份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2023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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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05.73元/份调整为104.984元/份。 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3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3年1月16日至2023年1月25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宣传栏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1月29日，公司

监事会做出《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

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3年2月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3年2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

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3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确定以

2023年2月2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89名激励对象授予290.14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48.41元/份。 公司已完成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7、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

意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48.41元/份调整为105.73

元/份，首次授予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90.14万份调整为405.6384万份，预留授予尚未行权部

分的股票期权数量由72.85万份调整为101.8500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规定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05.73元/份调整为104.984元/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情况

1、调整原因

公司的发展仍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公司基于当前日常经营、研发投入、重点项目投

资等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了兼顾股东长远利益，提出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708,300股后的227,847,81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14,6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下一年度。

2024年4月2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中小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

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此次权益分派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完

毕。

2、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1)调整依据：

派息时的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2)调整结果：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05.73-7.461764/10=104.984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已获得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公司对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钧达股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钧达股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2023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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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南钧达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74.99元/份调整为74.244元/份，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0.23元/份调整为59.484元/份。 现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海南钧达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3年9月28日至2023年10月7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宣传栏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10月10日，公司

监事会做出《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3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3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前述事项发表了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同意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74.99元/份调整为

74.244元/份，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0.23元/份调整为

59.484元/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情况

1、调整原因

公司的发展仍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公司基于当前日常经营、研发投入、重点项目投

资等经营发展需要，同时为了兼顾股东长远利益，提出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708,300股后的227,847,81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461764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14,6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下一年度。

2024年4月2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中小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最终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

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此次权益分派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完

毕。

2、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1)调整依据：

派息时的调整方法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2)调整结果：

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74.99-7.461764/10=74.244元/份。

调整后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60.23-7.461764/10=59.484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已获得公司2023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对2023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监事会同意

此次公司对2023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钧达股份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钧达股份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2023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